
08 辦理「斐陶斐榮譽學會傑出成就獎」業務標準作業流程 

承辦人員：秘書處三組/林欣瑩 組員（分機 67751） 

職務代理：吳苡瑄（分機 62653） 

辦理時間：每年 2 月至 6 月  

發函各院推薦傑出就講候選人 

(依總會來函辦理) 

請研發處審議本校代表候選人 

陳報總會 

經總會審議獲得傑出成就獎 

審議結果函知各院

總會邀請獲獎人參加會員大會頒獎典禮

每年 2-3 月 

是

每年 7-8 月 

否 

通知推薦學院 


